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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关系的定位与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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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C要!到目前为止#我国的司法考试已举办了九届#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事实上已经纳入

评价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标体系#不关心法学本科教育的司法考试通过率#事实上已不可能$ 法

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怎样定位#如何理性选择#使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对接#这

是法学本科教育教学需要认真应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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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%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

"一$职业教育说

我国部分学者认为!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任

务是培养法律职业者!即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职

业人员" 法学本科教育要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法

律技能的训练!针对法律实务设置课程开展教学!

要求学生要了解法律!了解法律运用的必要程序

和技巧!培养学生的职业思维" 整个教学过程中

不应追求对学术性的探讨!即使有也是为培养法

律职业者而进行的" 具有说服力的佐证就是美国

的法学教育!美国的法学教育定位在职业教育!纽

约大学弗兰克7阿普海姆教授认为#+美国的法

学就是解决具体的社会&经济&政治问题的工具!

仅此而已!它不承载什么历史使命!也不受制于宏

大叙事," 定位于职业教育的美国法学院!并没

有妨碍美国法学院&法学学生成为支撑法治国家

的柱石!也没有阻碍他们的法学建立起最严密的

判例系统和学术体系"

"二$精英教育说

法学的精英教育是指在提高法学教育起点的

基础上!针对高层次法律人才进行的素质教育!其

任务是培养法律精英人才的品质" 其基本的内在

要求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#应当掌握法学学科

体系的基本知识!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!

必须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" 霍宪丹教授

认为#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

质的统一!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统一"

.#/中南

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认为#从现代法学

教育的社会使命&国外法学教育经验和中国法学

教育的目标三方面来看!中国法学教育必须是精

英教育!而推动法学教育精英化的途径和措施主

要有#转变观念&规范办学条件和完善质量监控体

系" 法学教育应该从量的扩张转变为对质的

追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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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#法学教

育未来应该向精英化方向发展" 首先应该改变法

学教育的起点!从目前的高中起点改为大学以上

起点" 其次!改变现在把法学教育当作通识教育

的做法!使法学教育走向职业教育" 再次!是要增

加法学教育当中司法伦理的比重" 他认为中国法

学教育目前存在四大问题和两大缺陷#一是总体

定位不清!法学教育到底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

育这个定位没有弄清" 二是法学教育到底是大众

教育还是精英教育!这个问题也没有弄清" 三是

法学教育现在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

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!怎样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

找到更好的道路" 四是法学教育到底是人文教育

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必须二者兼有" 除此之外还

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#一是中国的法学教育缺乏

司法伦理的训练!不具有司法伦理的法官&检察官

和律师是很危险的" 二是中国法学教育缺乏职业

技巧培训!没有职业技巧的法官&检察官和律师就

不能适应职业的要求"

.E/

"三$通识教育说

学界主流观点认为#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一

种通识教育!它不仅要为司法机关培养人才!还要

为其他国家机关培养人才!它不单纯是职业教育!

而且属于通识教育的范围" 就世界范围而言!大多

数国家的法学教育!大学本科阶段贯穿的都是一种

通识教育!而法律职业教育设置于本科阶段以后"

笔者认为!我国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的属性和

定位!是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!是通识

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并重!两者不能偏废!而且通识

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在大学本科阶段同时进行!学

生接受初步的职业化训练和相关的法律实务技能

方面的训练!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较为妥当"

二%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关系的

定位

我国的司法考试是在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基

础上!纳入法官&检察官职业资格考试而形成的从

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!即三考合一" 我国

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我国法官&

检察官和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!促进法律职业者

作为一个共同体的+同质化," 一般来说!一位合

格或者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能

力和素养#一是法律的信息知识!主要是法条的机

械性规定等信息性知识点" 二是言辞文书技术!

即辩论&修辞和写作的能力!包括法律文书制作的

技巧" 三是法律方法!即在一定的理论体系和价

值追求指引下!以一种特殊的法律思维!运用法律

解释等方法!将法律规范应用到现实生活中!解决

实际问题的能力!这一般需要长期的&集中式的&

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才能获得" 四是伦理信仰!

主要指职业性伦理的内化及对法律的信仰等!这

种素养的具备!需要长期的法律实践和参与才能

具备"

.X/

而司法考试既是对法律职业者的一种选拔制

度!是对法律职业进行+市场准入,控制!又是对

法学教育进行+质量检验," 鉴于司法考试的两

大功能!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可以形成

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"

"一$司法考试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

的纽带

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共同目标都是为法律

职业输送高质量的法律人才!司法考试是连接法

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纽带!应当充分反映法律职

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!并以此为基础!促进法学教

育培养目标&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进!强化法

律职业技能训练" 经过系统的法学本科教育之

后!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步具备了法律职业者的能

力和职业素养!如果要从事法官&检察官或者律师

等法律职业!就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!先

取得准入资格"

"二$司法考试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法学教育

的支撑

司法考试的一般趋势是!应试者参加司法考

试往往需要经过系统的法学本科教育!不经过良

好&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!就不可能通过司法考

试" 司法考试成为容纳和消化大学+产品,的一

个重要出路" 如果一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学质量不

高!水准底下!课程设置不合理或脱离社会实际需

要!没有培养出较高质量的毕业生!要通过司法考

试的方式来选拔职业精英是不可能实现的" 可以

说!法学本科教育为司法考试提供了最基本的人

才资源支持"

JX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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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三$司法考试是法学本科教育质量高低的

评价标准

司法考试实际上也是检验法学本科教育的方

式之一!对于法学本科教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"

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可以基本衡量一个学校法学院

的办学水平和法科学生的培养质量!从中发现教

育理念&课程设置&教学内容&教学方式&职业技能

培训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和缺陷!发现学生在就

业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!以便学院在培养方案中

迅速的作出调整" 以司法考试为连接点!增进了

法律实践活动与法学教育之间的联系!使法学教

育能更直接面对司法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!及时

调整教育活动中各种资源的配置"

同时我们也应看到!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

试也存在较大差异#$#%法学教育的功能是培养

人才!而司法考试的功能是筛选人才" $!%法学

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多元的!而不是单一的!即法学

本科教育不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!而且为培养高

层次研究人才提供基础!或者是培养其他法务人

才!甚至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" 而司法考

试的目标就是选拔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" $E%法

学教育的内容比较广泛!而司法考试的范围有限!

不可能涉及法学教育的所有内容"

.%/

因此!法学本科教育应适度考虑统一司法考

试的要求!进而适当地调整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!

加强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衔接!为法

学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找到一个平衡点"

对于不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!在接受通识教

育之后能够顺利就业(而对于准备从事法律职业

的学生!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!并能顺利

通过司法考试!为从事法律职业取得准入资格"

三%如何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

试的对接

"一$实现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

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普遍都有职业教育这一

阶段$如英&德&法&日&香港%!而美国直接把法学

教育当作一种纯粹的职业教育" 当今法学教育主

要有四种模式#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律博士教育模

式$X 年本科非法律教育 lE 年法学院法律职业

教育%(以英国和香港为代表的法律深造文凭教

育模式$E 年法律本科教育 l# 年法律职业深造

教育l# 年或 ! 年学徒式实习%(以德国和日本为

代表的法律训练教育模式$X 年法律本科教育 l

淘汰式的司法资格考试l! 年司法训练所教育%(

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学位复合法学课程教育模

式$% 年双学士学位教育lG 个月至 ! 年不等的法

律实践培训%"

而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的模式应该是通识教

育和职业教育并重!中国的法学教育应该向职业

化方向发展!目前即便是以学术为主的法学院!毕

业生也不会都从事学术研究!更多的将以职业为

导向" 因而!在观念上!我们应当明确法学教育是

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组成的!两者不能偏废!而

且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在大学本科阶段同时

进行!职业教育应该由法律院校和司法实务部门

共同负责!学生在参加司法考试之前!就已经接受

初步的职业化训练和相关的法律实务技能方面的

训练!而不是在通过司法考试后才开始接受相应

的职业化训练!这就需要我们在培养模式上不断

的改革和完善!在培养方案中付诸实践" 这样的

理念既尊重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!又为法学教

育改革指明了一个稳妥的出路"

"二$优化课程设置#增加实务性课程

司法考试的内容按照法律职业要求而构成!

它从法律职业需求出发!除了考查应试人员的法

学理论知识外!更注重考察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

理解和运用水平!以及是否具备法律职业所要求

的法律职业能力" 因此法学专业应改变传统的法

学课程开设方式!适当增设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司

法职业能力为主要目标的课程!使法科学生既得

到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!又得到司法职业能力和

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" 法学院在修改培养方案中

应调整课程设置!增加实务性课程以提高学生的

分析推理能力&语言表达能力!训练学生的法律思

维逻辑能力"

"三$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#注重学生思维与

能力的培养

法学教师必须告别教师主导型的传统教学模

式!树立广义的实践教学观" 广义实践教学观把

法学教育教学看作系统工程!从实践教学形式和

实践教学体系双重角度!从课内案例分析&模拟法

庭&法律仿真模拟到课外法律诊所&法律咨询两个

$X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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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场!多层次&多视角以实战方式进行实践教

学!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!既实现了

在教师启发指导下的学生主导性学习!又促使学

生深入思考及研究解决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!

实现了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的紧密结合"

在法学课程的常规教学和考试中!必须充分

考虑司法考试的命题特点&考核要求和知识点!教

学内容与考试题型的设计必须兼顾广度与细节&

基础与深度&理论与实践&共性与个性!使二者尽

可能地一致起来!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准备及

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"

"四$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与群体构成

在我国法学教师中的大多数人其知识结构比

较单一!甚至从来没有走出过校园!没有从事过具

体的法律实务操作!直接从学校走到学校!由学生

变为老师!中间没有近距离接触社会的履历!也没

有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经历" 这些教师可能长于

纯粹法学理论研究!但直接承担培养高素质法律

职业人才的使命!确实勉为其难" 司法考试要求

学生除了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!还要学习法

律职业本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法律职业能

力" 这就对法学教师特别是部门法教师提出了法

律实务操作能力方面的要求"

.G/为此!法学教师

到法院&检察院挂职锻炼!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

构!丰富自己的法律实务教学能力!就显得非常重

要和必要"

同时!法学院也确有必要聘请一定比例的具

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开设一些实

务性课程!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与司法实

践技巧方面的训练" 这样!法学院的教师团队群

体构成在知识结构上更加丰富!也更加适应司法

考试导向下的本科法学教育对教师群体知识结构

所提出的要求"

"五$亟待完善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

目前的司法考试制度由于缺乏足够的学理支

撑而具有明显的过渡&临时性特点!在考试内容&

试题设计&考核要求等诸多方面尚有很多需要完

善之处" 司法考试应重点考查应试人员的法律思

维能力与水平&法律知识储备与非法律知识素养

的状况&法律实践操作技能" 法律思维能力与水

平的考查应当是司法考试关键中的关键!要尽量

避免识记性考试内容占主宰地位局面的出现" 如

果取胜的法宝仅在于记忆而非思维!那么这样的

考试注定是失败且具有破坏力的" 要建立符合我

国司法和法律服务实践要求的!有利于选拔优秀

法律人才的司法考试模式和方式方法" 这种考试

模式和方法既要能够检验出考生的法律知识水

平!更要能够反映出考生的综合法律素养和法律

职业技能(既应当与现阶段我国法学教育和法治

实践的实际相适应!也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的&行之

有效的司法考试模式"

四%在实践中探索&&&我院法学本科

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实践

"一$在培养方案中优化课程设置#增加实务

性课程

我院在修改培养方案时适当的调整了课程设

置!增加实务性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&

语言表达能力!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逻辑能力"

比如!在专业选修课中必须开设律师学&法律文书

写作&证据法&笔录速记&司法实务专题&疑难案例

研讨等课程" 在实践实训环节必须开设观摩庭

审&模拟审判&法律仿真模拟&法律咨询&顶岗实习

等实践性课程!通过以上课程的开设对学生进行

必要的职业技能与司法实践技巧方面的训练!可

以让学生体会到法律实务的具体操作!培养学生

的分析推理能力!加强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来解

决具体问题的能力" 调整后的课程体系更好地体

现法律职业要求!有利于加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

联系!使得法学毕业生更能胜任法律职业的要求"

"二$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#提倡研讨式%案

例式%模拟式教学

学院教师在课堂上普遍采用研讨式&案例式&

模拟式教学法" 在案例分析层面!预先布置案例

题目和讨论主题!采用教师提示与集中讨论等方

式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!催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

的实践意识和问题意识!训练学生的专业术语使

用能力和案例分析能力" 在模拟法庭层面!采用

案例讨论&角色准备&指导排练&模拟审判&法官评

点的五环节训练模式!使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结

合!增强学生的实践参与感!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

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" 在法律诊所层面!运用情

景模拟&教师指导&办案交流等形式!让学生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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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处理!从而深化学生的法

律职业认同感!锻炼学生与人沟通和信息搜集处

理的能力" 实践证明!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尝试!

极大地丰富了法学课堂教育的手段!使得本科法学

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目标之间更加紧密"

"三$聘请司法实务专家讲授实务性课程%指

导实训课

学院聘请一定比例的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

的法律实务专家开设实务性课程!对学生进行必

要的职业技能与司法实践技巧方面的训练" 比

如!学院聘请了南岸区人民法院副院长&大渡口区

检察院副检察长给学生讲授司法实务专题!并且

开展互动式教学(观摩庭审则组织学生到大渡口

区人民法院和巴南区人民法院观摩刑事案件&民

事案件的审理!同时还邀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

法院民三庭到学院模拟法庭开庭审理知识产权案

件(学生模拟审判则邀请法院的法官作现场点评&

及时纠错" 通过以上实务课程的开设对学生进行

必要的职业技能与司法实践技巧方面的训练!可

以让学生体会到法律实务的具体操作!培养学生

的分析推理能力!加强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来

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"

"四$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

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!第一层为

法律专业基本知识运用的训练!主要针对课程教

学!具体的形式包括研讨式教学&案例教学等(第

二个层次为法律专业综合技能的合成演练!主要

针对跨课程实训!包括模拟法庭&法律仿真模拟&

笔录速记&以及现场庭审观摩等(第三个层次为法

律实践!包括毕业实习&法律咨询&法律诊所&社会

实践等" 三个层次!层层深入!初步形成了从理

论&实验到实践的职业化&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

实验教学体系" 其中)法学本科专业模拟法庭实

训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*教学改革项目!获

得重庆市第三届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"

"五$学生参加司法考试取得明显效果

!"#" 届毕业班有 F" 人参加司法考试!有 EE

人取得优异成绩!可以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证

书!通过率为 EG)G^!其中有 G 名同学取得 X"" 分

以上高分" !"## 届毕业班有 J$ 人参加司法考

试!有 !! 人取得优异成绩!可以申请授予法律职

业资格证书!通过率为 !$^!以上指标充分反映

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职业素养的提高!是法学院

在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努力实现本科教育教学改

革取得的一定成效"

'参考文献(

&#' 霍宪丹)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&*')法学研究#

!""E!X")$"K$F)

&!' 王健)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动向&D')法制日报#

!""FK#"K!")

&E' 和育东)法学教育)大众化*还是精英化&@;H&Q')正

义网)!""JK"#K"%)

&X' 郑成良)李学尧)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衔接&*')

法制与社会发展#!"#"!#")#!#K#!J)

&%' 朱立恒)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是互动还是冲突&*')

理论月刊#!""J!#!")#"JK###)

&G' 李建伟)夏敏)正确发挥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

导向性作用((((以近期司法考试改革动向为背景

&*')中国司法#!""F!#")F%KF$)

"责任编辑!杨C睿$

3(&'*'("#"/?;'*#5'$'*% ()N;/'4'#$9I#1'"#*'("&*( F#79/;4#*'("()O"/,.>.#/;#*,&

Z=Mf6.4

$!"#$$%$&,*A! 8#$)9D()9 B+"#)$0+44*)5 <.<6.+22/)(0+12(34! 8#$)9D()9 X"""GJ! 8#()*%

!5&*.#4*#

=T (+.+\! 236./3/<380: .6.8(6b8<I,:6'6/08V/b6./(6+.<! (38-/(81+-T/<2()4(38I,:6'6/08V/b6./(6+.<3/<a8K

'+b8(386.:6'/(+-(+8>/0,/(8(380/\8:,'/(6+. +1,.:8-4-/:,/(8<6. -8/06(9! /.: 6(6<T-/'(6'/0096bT+<<6a081+-I,:6'6/08V/b6./K

(6+.<.+((+'+.<6:8-0/\8:,'/(6+. +1,.:8-4-/:,/(8<)Z+\(+:816.8(38-80/(6+.<36T a8(\88. 0/\8:,'/(6+. +1,.:8-4-/:,/(8</.:

I,:6'6/08V/b6./(6+.<! /.: 3+\(+'+.:,'(-/(6+./0'3+6'8(+b/O84++: <,6(/a606(9a8(\88. (38(\+/-8/(38+-8(6'/0/.: T-/'(6'/0

6<<,8.88:8: (+a8'/-81,009/::-8<<8: a9(380/\(8/'36.41+-,.:8-4-/:,/(8<)

6,% 7(./&#

I,:6'6/08V/b6./(6+.( 0/\8:,'/(6+.( 6.(8-/'(6>8-80/(6+.( <,6(/a606(9

"%#

重庆工商大学学报!社会科学版"CCCCCCCCCCCCCCC第 !$ 卷


